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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下班路上遇车祸身亡 人力资源部门认定属工伤

企业被判赔近 64 万
因未买社保面临“赔破产”

2016 年 11 月 17 日，汽修厂洗车工周丽英（化名）驾驶电动车下班回
家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亡。一年后，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鉴
定部门认定，周丽英的死亡属于工伤范围，为工亡。对这一认定结果，其
就职的汽修厂并不认同，提起行政复议。复议维持原认定结果，市劳动仲
裁部门裁决汽修厂一次性支付周丽英家属赔偿金近64万元，并需持续支付
周丽英父亲抚恤金，直至后者丧失领取条件为止。随后，汽修厂向法院提
起诉讼。

日前，七星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决
定符合法律规定，计算方式合理，驳回汽修厂的全部诉讼请求。由于汽修厂在
周丽英上班期间，未替其购买社保，这笔费用只能全部由厂方承担。

2016 年 11 月 17 日下午下班
后，在七星区一汽车修理厂工作的周
丽英像往常一样驾驶电动车回家。当
她行驶至叠彩区某立交桥附近时，被
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刮倒，拖行十米，
不幸当场死亡。经叠彩区交警大队鉴
定，货车负事故主要责任，周丽英负
次要责任，交通事故时间为下午6点
25分。

周丽英去世前已经在汽车修理厂
工作了一年五个月左右，工作岗位为
洗车工。其家属办理好相关后事后，
向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
工伤认定。 2017 年 12 月，工伤鉴
定部门下达决定书，确认周丽英的死
亡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认定为工亡。

但汽修厂对鉴定结论表示反对，
于 2018 年 2 月向桂林市人民政府提
起了行政复议， 2 个月后，复议决

定维持工伤鉴定部门的意见。
随后，周丽英的父亲以及兄

长、儿女等人依据工伤认定意见，
向桂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提起了仲裁申请，要求周丽英生前
工作的汽修厂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丧葬补助金及一次性被赡养人
抚恤金共计 67 万余元，并要求汽
修厂持续支付周丽英父亲抚恤金，
直至后者丧失领取条件为止。

2018 年 12 月，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下达仲裁裁决书，支持
周丽英家属关于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一次性被赡养人抚恤金、持续
性被赡养人抚恤金的申请，汽修厂
需一次性支付款项金额接近 64 万
元。

对于这一结果，汽修厂不服，
于是提起诉讼。

2019 年 2 月，汽修厂将周丽英
的家属告上法庭，要求推翻工伤认定
及仲裁委的裁决意见。汽修厂提出的
理由是周丽英下班后没有径直回家，
而是去自己开垦的菜地劳作后再返
回，其行动路线已经超出了上下班的
合理路径，遇到交通事故的时间超出
了下班到家的合理时间。

为此，汽修厂向法院提供了一段
自行录制的视频。视频显示，一个驾
驶电动车的人从汽修厂出发，仅需
25分钟便到达事故发生地点。汽修
厂的下班时间为下午5点30分，按照
“实验结果”，中途多出的25分钟

左右“刚好足够”周丽英前往菜地
并完成劳作。据此可以推断，周丽
英没有按照合理路径下班，超出了
合理的下班返程时间，所以不应认
定周丽英的死亡属于工亡。

此外，汽修厂方面还提出了一
个“民间习惯”，用以反对向被赡
养人支付抚恤金的裁决意见。汽修
厂表示，周父家所在地的镇政府提
供证明证实周丽英与兄长的收入是
其父主要生活来源是不妥的，因为
“中国农村的习惯是儿子赡养父
母”，周丽英作为女儿“不应该”
存在需要赡养父亲的问题。

法院审查证据材料后认为，汽修
厂关于上下班合理路径及合理时间的
“实验”，未能排除道路、交通、环
境等客观因素造成时间延迟的合理原
因，“实验”过程及结果均缺乏科学
性和说服力。且“实验”本身也未经
授权机构认证，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
纳。而汽修厂提出的“中国农村只有
儿子赡养父母”的观点，更加不符合
事实和法律规定，纯属无稽之谈，亦
无法采信。

从被告周丽英家属提供的户籍证
明当中可以知道，被赡养人即周丽英
的父亲，在周丽英死亡时已年满 84

周岁，满足国家及自治区规定的应
支付抚恤金的标准。

经调查核实周丽英生前的收入
情况并结合证人证言，周丽英长期
在桂林市内工作，以其收入履行赡
养义务，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和
周丽英个人平均工资，分别计算各
项补助金、抚恤金金额。

综上所述， 5 月 14 日，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的裁决决定符合法律规
定，计算方式合理，驳回汽修厂的
全部诉讼请求。

昨日，记者从法院方面了解到，
判决下达后，原告迟迟未领取判决
书，直至 6 月 4 日才将判决书领
回，并通过诉讼代理人向法官诉苦，
“这样的判决会让企业破产的！”

法官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对于一
家注册资本仅 5 万元的小企业来
说，本案的一次性支付金额就达近
64 万元，假如股东们都不愿自掏腰
包的话，也许真要通过破产清算进行
强制执行了。

主办法官坦言，造成这样的后
果，究其根本是汽修厂未按规定给员
工购买社会保险。我国《社会保险
法》第 39 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
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均由工伤保险基金
负担，即不用企业承担一分钱。然
而，像本案中的汽修厂一样，目前仍
有许多企业经营者的社会保险意识淡
漠。他们把既有利于员工，更有利于
自己的社会保险，仅仅看作是“经营
成本”而想法设法逃避，自以为是占
了员工和国家的“便宜”，其实是把
自己置身于了严厉的法律风险之下。

此外，主办法官告诉记者，根据
《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
例》、《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
定》等法律、法规明确记载，用人单
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数额的，将按
照该单位上月应缴费额的 110% 确定缴
纳数额，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
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
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
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这还不是全部的违法成本，企
业不给员工参加社保，看似每月省了
一笔费用，可一旦面临处罚和劳动者
工伤或工亡，则要面临破产之灾。”
主办法官表示，根据《工伤保险条
例》第 62 条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
而未参加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
工亡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
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所以，本
案中汽修厂就面临“代社保支付全部
工亡补偿金”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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